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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11     证券简称: 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 2018-075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华能国际”）董事会，于2018年12月11日在

公司本部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或“本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18

年12月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12人，亲自出席和委托出席的董事12人。

曹培玺董事长、王永祥董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委托黄坚董事代为表决；林

崇董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委托米大斌董事代为表决；岳衡独立董事、刘吉

臻独立董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徐孟洲独立董事代为表决。公司监事、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黄坚董事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舒印彪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以上任职安排自股东大会批准舒印彪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之日起

生效。舒印彪先生的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二、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同意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国内审计师和美

国20F年报的审计师；聘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香港审计师。财务报告审

计年费预算为2,252万元人民币,内控审计年费预算为398万元人民币，合计2,650万元人民

币。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聘任2019年度审计师的公告》。 

 

三、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实施方式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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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696号）核准，公司向7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股票497,709,919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59,999,969.45元，扣除承销和保荐等

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245,329,969.59元。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少于拟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基于满足募集

资金使用要求、降低募投项目实施风险的原则，同意公司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

对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进行调整。 

1、同意海南洋浦热电项目（700MW）与江西瑞金二期火电项目（2000MW）不再

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同意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进行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募集资金投资

总额（万元）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总

额（万元） 

1 广东谢岗燃机项目（800MW） 72,000.00        104,000.00  

2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项目（300MW） 248,227.23        174,231.84  

3 
河 南 渑 池 凤 凰 山 风 电 项 目

（100MW） 
17,076.37 

         

24,614.56  

4 安徽龙池风电项目（100MW） 17,124.40 
         

21,686.60  

5 海南洋浦热电项目（700MW） 72,234.00 不适用 

6 
江 西 瑞 金 二 期 火 电 项 目

（2000MW） 
73,338.00 不适用 

合计 500,000.00 324,533.00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实施方式的公告》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四、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募投项目进展的

实际情况使用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进行了预先投入。自2017年3月27日董事会公告A股非

公开发行预案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广东谢岗燃机项目（800MW）、江

苏大丰海上风电项目（300MW）、河南渑池凤凰山风电项目（100MW）和安徽龙池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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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100MW）共计人民币59,700.00万元。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予以置换。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募集资

金投资总额（万

元） 

拟调整募集资

金投资总额（万

元） 

自 2017 年 3 月 27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的金

额（万元） 

募集资金置换

金额（万元） 

1 

广东谢岗燃机

项目

（800MW） 

72,000.00 104,000.00  21,500.00 21,500.00 

2 

江苏大丰海上

风电项目

（300MW） 

248,227.23 174,231.84  17,000.00 17,000.00 

3 

河南渑池凤凰

山风电项目

（100MW） 

17,076.37 24,614.56 9,200.00 9,200.00 

4 

安徽龙池风电

项目

（100MW） 

17,124.40 21,686.60 12,000.00 12,000.00 

5 

海南洋浦热电

项目

（700MW） 

72,234.00 不适用 7,652.59 不适用 

6 

江西瑞金二期

火电项目

（2000MW） 

73,338.00 不适用 2,300.00 不适用 

合计 500,000.00 324,533.00 69,652.59 59,700.00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中信证券股份有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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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关于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的核查意见》以及《对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五、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程进度及支付安排，预计有236,032万元募集资金将在

一定时间内处于闲置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综合考

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续资金使用计划以及公司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236,032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保证不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

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

起计算。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将及时归还该部分资金至募集资

金专户，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确保在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将募集

资金及时、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此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以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

见》。 

 

六、关于公司2019年与华能集团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 同意公司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集团”）签署《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华能集团框架

协议”），并与华能集团及其子公司和联系人进行华能集团框架协议项下的关联交易，同

意华能集团框架协议下对有关交易金额的预计。授权赵克宇总经理根据实际情况对华能

集团框架协议进行非实质性修改，并在与华能集团达成一致后签署该协议及采取适当行

动处理其他相关事宜。 

2. 同意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授权赵克宇总经理根据实际情况对日常关联交易

公告进行非实质性修改，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http://www.sse.com.cn/


 5 

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董事）认为，华能集团框架协议是按下列原则签订的：（1）

属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2）按一般商业条款（按公平磋商基准或不逊于公司可

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方之条款）；和（3）按公平合理之条款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之利

益。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七、关于公司2019年与阳泉煤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 同意公司与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阳泉煤业”）签署《华能国际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与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

（“阳泉煤业框架协议”），并与阳泉煤业及其子公司和联系人进行阳泉煤业框架协议项下

的关联交易，同意阳泉煤业框架协议下对有关交易金额的预计。授权赵克宇总经理根据

实际情况对阳泉煤业框架协议进行非实质性修改，并在与阳泉煤业达成一致后签署该协

议及采取适当行动处理其他相关事宜。 

2. 同意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授权赵克宇总经理根据实际情况对日常关联交易

公告进行非实质性修改，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董事）认为，阳泉煤业框架协议是按下列原则签订的：（1）

属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2）按一般商业条款（按公平磋商基准或不逊于公司可

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方之条款）；和（3）按公平合理之条款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之利

益。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八、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上述决议中第一、二、三、五、六项议案以及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过的《关于山东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

董事会决定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等具体

事宜由公司董事会以股东大会通知的形式另行公告。 

 

根据公司股份上市地相关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曹培玺、黄坚、王永祥作为关联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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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回避了上述第六项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一、二、三、四、五、六、七

项议案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以上决议于2018年12月11日在北京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2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7 

舒印彪先生的简历： 

舒印彪先生，1958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

长，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中朝水力发电公司中方理事长，第十三届全

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第36届主席。曾任国家

电力公司国调中心总工程师，国家电力公司国调中心副主任，国家电力公司电网建设部

（电网建设分公司）副主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国家电网公司工程建设部主任、

电网建设分公司总经理，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助理，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成员，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华北电

力学院电力系统及自动化硕士研究生毕业，武汉大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博士研究

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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